
应聘诚信承诺书

本人自愿应聘浙江省工程物探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探”）        岗位一职，并郑重承诺如下：
1.本人严格按照浙江物探招聘启事发布的条件应聘，如果隐瞒实情，同意取消本人应聘资格。
2.本人严格遵守考试纪律，不对外泄露浙江物探笔试、面试等招聘过程中涉及的相关信息，如有违反，同意取消本人应聘资格。
3.本人提交的身份信息、学历学位、职（执）业资格、专业技术职务、家庭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工作经历、业绩成果、所获奖励等个人信息完全属实；允许并配合公司调查我的工作经历、学历证书及其他相关资料；在招收、评审过程或录用、建立劳动合同以后，发现如有弄虚作假、虚报瞒报，出现与本人所提供个人资料不符的，同意取消本人的应聘与录用资格。如果情节严重，已经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意解除劳动合同，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和责任，并放弃一切劳动权益的主张。
4.本人与原单位之间不存在影响本人在浙江物探工作履职的竞业限制和任何纠纷。
5.本人无任何犯罪行为或者受到任何不良处分；保证本人无违规挂证等违纪违法行为，没有以本人名义经商办企业，没有在其他单位或地方兼职。
6.本人若无法胜任应聘岗位工作，或绩效考核结果达不到应聘岗位要求，则自愿与浙江物探解除劳动关系。
7、本人已与原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且能提供浙江物探为办理录用、社会保险等所需要的所有证明材料；
8、本人所填写的联系方式包括电子邮箱真实有效并将及时查收，可作为接受有关通知、制度、工作要求的方式。一旦向上述联系方式之一发出通知，即被视为本人已经收到。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放弃应聘及录用资格，并承担一切责任。


             承诺人（签字）：
        身份证号：           
日  期：      年    月   日
